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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通报（三）
各培养单位：

我校 2016 届各类毕业生共计 7424 人（因延期毕业等原因较

通报二减少 99 人），截至 2016 年 5 月 16 日，就业人数 3717 人，

就业率 50.07%，较去年同期降低 5.13%。其中本科生 4480 人，就

业率 59.60%，同期降低 2.05%；硕士生 2561 人，就业率 32.57%，

同期降低 6.68%；博士生 383 人，就业率 55.61%，同期降低 27.11%。

本科毕业生中，免费师范生 1841 人，就业率 83.92%，同期降

低 0.43%；非师范毕业生 2614 人，就业率 42.08%，同期降低 1.33%；

其中升学率（含保研）20.08%，同期降低 2.53%。

毕业生就业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校整体就业形势

非常严峻，因此，近期还须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继续做好就业政策与就业形势的宣传、教育工作。各培

养单位要做好未就业毕业生特别是毕业研究生、非师范毕业生的

就业政策与形势的宣传和教育，做好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自主

创业以及档案保留的相关政策的解读与引导，增强学生就业的紧

迫感，转变“等、靠、要”的思想，切实解决“有业不就”现象，

促进学生充分就业。

二、督促已签约毕业生尽快完成就业信息的网上注册；毕业



班辅导员、主管就业工作的处级干部应及时审核、提交就业信息，

确保学校就业数据的实时、准确，并及时将收到的协议书交至就

业中心。

三、协助未签约的免费师范生完成签约工作。从 6月起，各

省区将陆续开展针对未就业免费师范生的统筹工作，各单位要督

促学生抓住最后的机会，尽早落实就业岗位。同时，对于截止本

月底仍无签约意向的学生，要提醒其尽早与生源地教育主管部门

取得联系，了解统筹的政策与流程。

四、做好未签约毕业生的就业摸底工作，深入了解毕业生的

就业现状，严格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普通高校未就

业毕业生统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有就业意愿未就业毕业

生和暂不就业毕业生进行分类统计，并有针对性的提供就业指导

与帮扶，5月底前按照要求提交未就业毕业生摸底统计表。

五、组织学生尽快完成 2017 届毕业生基本信息核对工作。请

各培养单位督促尚未完成的学生尽快进行基本信息的完善与确

认，并于 5月 17日前完成学院对基本信息的审核并上报。

附件：各专业就业工作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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